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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司法考试卷四的成绩较2008年平均低15～20分，很多总分400多分的考生，卷四
也只有70～85分！
理论上讲卷四的成绩应当比其他三卷的平均分要高5～10分，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至少卷四可得95分，
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1 2009年很多人都是因为卷四分数过低而落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考生基
本不知道阅卷规则、实务案例分析的技巧和规律、语言的组织表达技巧等等。
可见迅速提高卷四的答题技巧与得分能力已成为关乎司法考试成败的关键。
当前司法考试命题特点之一是“加强实务”，突出对考生实务能力的考查。
这一要求体现在卷四上就是实务案例分析和跨部门法案例分析。
实务案例分析有着其自身的特点：案情描述语言生活化（如2009年刑法中的“别瞎整”）、案情交待
细节化、处理结果（提问的问题）现实化等。
实务案例分析是有着自身的思维模式和技巧的，按照绝大多数阅卷老师的观点，考生卷四丢分的最主
要原因是“技术丢分”，即不知道阅卷规则、不懂得答卷的基本技术要领所造成的丢分。
90％的考生都有技术丢分现象，少则5～10分，多则30～40分或更多！
本书以阅卷教师的视角对考生的答卷实例进行阅卷点评，详细解读国家司法考试的阅卷规则，分析技
术得分和失分的原因，传授案例分析题的神秘答题技巧，传递简答题和论述题的独家预测信息！
本书中的强化训练案例涉及民法、民诉、刑法、刑诉、行政法、法理、法治理论等学科的内容，所选
单科案例和跨部门法案例具有相当强烈的预测色彩，直击2010年司法考试卷四命题趋势，破译主观题
内在规律，使您迅速实现卷四高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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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阅卷教师的视角对考生的答卷实例进行阅卷点评，详细解读国家司法考试的阅卷规则，分析技
术得分和失分的原因，传授案例分析题的神秘答题技巧，传递简答题和论述题的独家预测信息！
     本书中的强化训练案例涉及民法、民诉、刑法、刑诉、行政法、法理、法治理论等学科的内容，所
选单科案例和跨部门法案例具有相当强烈的预测色彩，直击2010年司法考试卷四命题趋势，破译主观
题内在规律，使您迅速实现卷四高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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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问题：1.三人未约定共有的性质，甲主张共同共有，乙丙主张按份共有，在此情形，共有的性
质如何认定？
2.房屋因年久失修，屋檐瓦片掉落，砸伤行人丁，致使丁花去医疗费1000元，该医疗费该如何承担？
3.房屋年久失修，漏水，甲对屋檐作了一般修缮，该修缮是否需要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4.乙欲将自己的份额转让，未通知甲和丙，即将其份额转让给戊。
甲和丙是否可以主张乙和戊的买卖无效？
5.乙未经甲和丙的同意，擅自将房屋转让给不知情的A，并办理登记手续。
甲和丙可否主张乙和A之间的处分行为无效？
参考答案：1.三人没有约定共有性质，依据《物权法》第103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
因而，甲乙丙之间的关系为按份央衣。
2.可请求甲乙丙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物权法》第102条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
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
；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
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
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
”因而，甲乙丙对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内部关系上，甲乙丙承担按份责任。
若其中一人承担赔偿责任超过自己应承担的份额，可以向其他人追偿。
3.甲对房屋漏水进行必要的修缮行为属于保存行为，无须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其支付的费用有权要求
其他共有人分担。
4.不可以。
乙、戊之间的买卖关系有效。
所有权人乙对自己的份额享有完全所有权，无须他人同意即可自由转让。
未经通知，只是侵害了甲丙的优先购买权，但并不因此导致买卖合同的无效。
5.A善意取得不动产房屋的所有权。
乙为房屋的按份共有人，无权处分整体财产，善意第三人A支付合理价款，并办理登记手续，从而可
以善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甲和丙无权主张乙和A之间的处分行为无效，乙与A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A的善意补正了乙处分权的
欠缺。
但乙处分了甲和丙的财产份额，应对甲和丙负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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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
　　——培根法律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以理解的行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人能够执行其计
划并多少意识到可能产生的结果。
　　——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法律用惩罚、预防、特定救济和代替救济来保障
各种利益，除此之外，人类的智慧还没有在司法行动上发现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庞德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
不会再有力量。
　　——卢梭司法，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平等：越缺乏平等条件的地方，我就越难看出在刑罚平等上
有什么司法。
　　——皮埃尔·勒鲁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
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孟德斯鸠人们通常会发现，法律就是这样一种网，触犯法律的人，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
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的才会坠入网中。
　　——申斯通能够认识到共同利益也是自己的利益，并借助于别人认识到的利益来控制自己履行权
利，使人意识到，权利应该得到履行；这也就意味着，应该有权利存在，而权力应该通过相互承认得
到控制。
　　——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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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主观考题破译》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好书，但确是你梦寐以求的！
解读阅读规则、合理规避扣分、传授答题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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